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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化学品
2021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30%；利润总额1.16万亿元，同比增长
126.8%；进出口总额8,600.8亿元，同比增长38.7%，均
较上年大幅提升。特别是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更是刷新历
史最高水平。各类主要化工产品的产量也普遍实现正增长。
乙烯2,826万吨，同比增长18.3%；合成树脂11,039万
吨，同比增长5.8%；合成橡胶812万吨，同比增长2.6%；
合成纤维6,152万吨，同比增长9.1%；烧碱3,891万吨，
同比增长5.2%；化肥5,446万吨，同比增长0.8%；轮胎
89,911万条，同比增长10.8％。中国通过严格落实“动态
清零”防疫总方针，迅速实现了复工复产，加上其他国家新
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的生产恢复延迟，中国的对外出
口也拉动了主要化工产品产量的正增长。

2021年是中国化工产品行情向好的一年。统计显
示2021年大宗化工品中，206个品种价格上涨，占比
97.6%，仅极少数品种价格下跌。中国提前控制住新冠肺
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复苏，全球资源和能源价格飙升，货币
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特殊需求等因素给市场带来
整体提振。

2022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中美矛盾激化、复杂的国际形势持续等不确定
因素增强。加之2021年基础材料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形
成压力，同时，还面临供应链断裂风险，预计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另一方面，中国扩大内需政策、产业转型的举措有望
取得一定效果，预计石油和化工行业总体上仍将保持稳定
增长，不过不太可能像2021年那样强劲。

原油需求及进口依存度略有下降
2021年，中国原油需求量为7.12亿吨，同比下降3.4%。

国内产量1.99亿吨，同比增长2.4%，连续三年增长。与此相

对，原油净进口量5.13亿吨，同比下降5.3%，进口依存度也比

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为72.0%。20年来持续增长的石油需

求，到此告一段落。不过，这并不一定表明中国原油消费量

峰值已过，即将下降。分析认为，由于2021年国际原油市场

均价较上一年度高出69.4%，为此中国石油进口商控制了采

购量，这也是进口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表：原油（单位：亿吨）
2018年

实际数据
2019年

实际数据
2020年

实际数据
2021年

实际数据
原油产量 1.89 1.91 1.95 1.99
净进口量 4.62 5.06 5.42 5.13

消费 6.51 6.97 7.37 7.12
进口依存度（％） 70.8 72.6 73.5 72.0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总署、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面对严峻的环境与安全问题，碳达峰、碳
中和的紧迫任务又紧跟而至

中国自“十三五”规划以来，石油和化工行业能耗持续

攀升，2019年突破6亿吨标准煤。石油和化工行业VOCs排放

量占工业源排放总量的40%，废水排放量占工业废水排放总

量的20%。特别是中国特有的煤化工产业，耗水量巨大，废

水处理成为产业的瓶颈。此外，由于固体废物种类繁多，成

分复杂，处理问题突出。在减少废弃物的技术、工艺管理、

替代能源等多个方面需要努力，对化工行业来说，实现绿色

发展、淘汰落后技术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在减少化工

行业事故方面，虽然在明确企业主体责任、提高员工专业能

力、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合理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还远远不够。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制定2030年实现碳达峰

行动方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实现碳达峰”。因此，石化行

业碳达峰、碳中和问题成为紧迫课题。

早在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给出了未来10年的总体目标，要求各行业进行产业

结构转型。《行动方案》是石油和化工行业非常重要的文

件，将成为未来40年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依据，意义

重大。

完善化工园区，重视化工产业创新
把化工产业集中到化工园区，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

做法。在吸取以往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经验教训基

础上修订《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以后，许

多地方对位于人口密集区的化工厂或分散的零星化工厂进行

排名，淘汰落后的化工厂，将有技术和经济效益的工厂集中

到专业园区。《化工园区“十四五”规划指南及2035中长期发

展展望》提出，培育18个沿海石化园区、18个内陆石化园区、

4个现代煤化工园区，并在此基础上带动石化产业集群。同

时，形成以上海、宁波、舟山、嘉兴、上虞为主体的杭州湾石

化产业集群，恵州、茂名、湛江、钦州、洋浦组成的泛大湾区

石化产业集群，大连长兴岛、盘锦辽东湾、唐山曹妃甸、天津

南港、沧州临港及山东滨州、东营、潍坊、烟台等组成的渤海

湾石化产业集群，古雷、江阴、泉港、泉恵组成的台湾海峡西

岸石化产业集群，以宁东、榆林、鄂尔多斯为主的现代煤化

工产业集群。这样，通过化工产业的清理整顿和升级加上环

境治理、安全措施，以满足内需，提高产业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开始注重创新，石化行业自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虽然建立了百万吨级乙烯技术、

聚碳酸酯、聚乳酸、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含氟新材料等关键

技术，但高性能树脂、高性能弹性体、高性能纤维、膜材料、

电子化学品等对外依存度较高。很多中国企业瞄准这一形

势，开始重视创新。此外，南京新材料产业园、上海化学工业

区等地正在搭建化工创新平台，这些努力将极大促进化工产

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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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于有关部门为进一步理顺和明确相关法律法规

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在华开展业务的日本化学企业
予以高度评价。但从法律法规与标准之间的一致
性，法律法规、标准与实际操作之间的一致性以及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来看，仍然存在欠缺。此外，在
执行安全和环境保护政策时，缺乏对企业业务活动
的考虑。基于以上观点，关于化学行业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标准及其执行，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总体情况	
1)碳中和
　从防范气候异常以及相关流行病的角度来看，在

全球范围内实现碳中和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日本化工业也正在为此而努力。
由于中国国内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持续大幅
攀升，如何尽快由增转降，实现持续减排是世界
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中国利用幅员辽阔这一
优势，充分发挥自身雄厚的技术实力正在推动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稳步增长。希望今后能够扩大这
一领域的覆盖范围，以减少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
室气体的绝对排放量。

2)化工厂限电措施
　减少能源的使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为此

而出台“双控”政策，我们完全能够理解。然而，
2021年各地所采取的限电措施给化工厂带来了很
大的困扰，例如“几个小时后基本全停”，“开二
停二”等。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突然停电会带来
更多的危险，例如会导致有害物质的除害设备停
止运行等。在后一种情况下，从设备启动到正常
运行，从正常运行到停止，会有一段时间无法获
得所需质量的产品，所造成的电力损失会超过停
产的节电效果。在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这一前提
下，今后需要拉闸限电时，应至少提前一个月公布
限电的目的和计划，在与各厂协商并听取意见后，
有计划地实施限电。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提供强有
力的指导，避免在短时间内同时限电。	

3)强制化工厂搬迁
　除化工行业外，其他行业也会出现突然强制要求

工厂搬迁的情况。即便政府是出于产业结构调整
的考虑不得已提出此类要求，但在实施方法上却
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不仅给工厂也给其客户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特别是对于化学产品来说，
必须要通过指定的设备和生产流程，确保产品达
到与客户约定的质量水平，并在确保质量稳定性
的前提下来供货，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搬迁，
之后的相关质量认证往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许多设备属于特殊型号，且价格昂贵，在被迫进
行搬迁过程中，会由于减产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
失。特别是对于注重供应责任的精细化工产品来
说，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针对工
厂搬迁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①	从向对象企业进行事先说明到发出搬迁通知，确
保为其预留足够的准备时间，以便企业能够做好
向客户解释的准备。

②	听取对象工厂的意见，在经过全方位考虑的基础
上实施。为重新设计和施工预留出充裕的时间，
延长旧厂的撤出期限，确保新厂拥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质量认证。

③	在工厂搬迁或撤出时，包括适当的补偿在内，政
府应当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在手续上为
其提供便利。

4)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宣传方式
　鉴于相关法律体系相对复杂、不易理解，希望在

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官网中公开
所有相关法规信息，并建立可进行集中查询的检
索系统。除法规原文之外，还希望配以相应的官
方解读。此外，希望在对法律法规和标准进行修
订后，能够预留充足的时间来确保通知到位，并
设置充分的过渡期，切实做好宣传和指导工作。

2. 安全及环境保护
1)化学工厂事故预防措施
　预防化学工厂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工作。为防止事故发生，作为从业人员必
须要准确把握所接触的化学物质的危险性，并
采取相应的科学防范措施。在日本，对于化工厂
的从业人员来说，无论其入职前的教育背景如
何，在其入职后都会根据其岗位特点，对其进行
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这对于预防事故的发生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化工厂的从业人员，不应苛
求其教育背景，而是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其入职
后的培训，从根本上减少事故的发生。

2)海洋的塑料污染问题
　塑料方便实用，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之物，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其耐久
性好，如果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得不到妥善处理，
就会在自然界停留很长时间。海洋的塑料污染问
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提出了到2025
年的目标，以及禁止和限制部分塑料产品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的意见。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工作
中，对其效果进行持续确认，并且在制定进一步
的政策和措施时，不忘进行科学理性的研究和
论证。

3.	化学品管理
1)关于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
①	消除危险化学品法律法规在制度上的分歧
　《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危

险化学品的法律监管框架，期待能够由此消除现
行监管政策中的重复和矛盾之处。包括应急管理
部门和海关目前正在研究的部分危险性数据一
体化在内，希望该法能够尽快落地实施。

②	危险化学品的免予登记和鉴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对

于研究开发、少量、聚合物等将免予登记，我们
对此表示欢迎。对于免予登记的危险化学品，希
望同时对其免予鉴定。此外，希望能够制定出台
指导性文件及相关目录，以明确豁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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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危险化学品鉴定的合理化改善
　目前，关于危险化学品的鉴定，在通关环节和危

险化学品管理中的鉴定环节分别有不同的规定，
希望能够利用现有框架加以整合。例如，如果一
家检测机构已获得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认证或已具备互认资格，应允许将其
按照国标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后得出的检测结
果用于通关和危险化学品登记。

④	检测样品的进口
　进口新的危险化学品时，需要按照《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等规定，在中国境内进行危险性
检测。但是，检测机构大多并不具备进口相关经
营资质，所以用于检测的样品需要由其他的普通
经营单位代为进口。检测的目的原本在于获得进
口许可，但实际上，由于规则存在矛盾，会在取得
进口相关行政许可等方面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希望能够从确保遵守法律和快速完成检测的
角度出发，研究制定相应制度，使进口法定检测
所需样品不再要求获得许可，允许以提交承诺书
或申请等方式来代替。

2)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与储存
①	改善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要求
　按照规定，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中，

从目前对专用仓库的要求来看，必须符合火灾危
险性分类设计标准（丙类及以上）。因此，一些不
涉及火灾危险性分类的危险化学品有时也会被安
排储存在专用仓库中，这背离了专用仓库的真正
用途。希望修改危险化学品目录，以便能够根据
是否涉及火灾危险性分类来进行区分。	

②	放宽少量危险化学品使用及储存限制
　即便是性能上属于高度危险的危险化学品，只要

量少，引发严重的事故的可能性就很小。按照规
定，在运输过程中，可使用联合国（UN）编号来
区分危险特性，并由此相应放宽数量限制。由于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和储存均需要进行危险管理，
因此对于储存，希望同样利用联合国编号来放宽
限制。

3)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
①	工作改进建议 1
　随着2021年1月《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

法》的正式实施，备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减轻
了企业负担，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另一方面，聚
合物的备案会因抽检等原因而被撤销，而不是给
予补正机会。备案一旦被撤销，将会给企业造成
严重的影响，生产和进口都将无法进行，而且申
请人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希望有关
部门在完成备案资料的审核后，能够将审核结果
告知申请人，或者通过公开备案情况来表明已完
成审核。

②	工作改进建议 2
　包括社会经济效益分析报告、符合聚合物申报条

件的证明资料在内，一份完善的申请资料不仅有
助于缩短评审周期，并且可以减少撤销备案情况
的发生，因此，希望能够针对所需申请资料，结合
具体案例以问答形式作出详细说明并对外公布。

③	工作改进建议 3
　关于申请资料的保管，由于并未针对其保管方法

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其原件需要由进行现场检查
的各地监管部门负责保管。在提交申请时会通过
系统来发送PDF文件，所以希望作出明确规定，
确保PDF文件能够得到妥善保管。

④	缩短登记证上企业名称变更手续的办理时间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第30条规定，

登记证载明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申请办理登
记证变更。根据《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
南》规定，具体应当按照简易登记程序来办理，
所以即使申请人的企业名称发生变更，也必须要
经过申请、受理、决定、公示程序后方可变更。企
业名称的变更并不会对环境管控措施或化学品
的特性产生影响，因此，希望主管部门一旦认定
申请资料符合法定形式并受理后，即可视为变更
手续已完成，并可恢复出口。

4)《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草案
送审稿）》

①	合理设置基本信息报告制度的报告对象
　对于通常情况下环境风险较低的物质，例如低关

注聚合物类物质，希望将其从报告制度中剔除。
此外，希望设定具体的阈值，例如将报告对象限
定为含量高于10％的成分等。

②	明确审核标准
　希望制定明确的审核标准及明确的风险评估方

法，避免最终判断结果因审核官或评估官的个人
水平而异。

③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的实施
　考虑到其实施将会给企业将会带来很大的影

响，在开始实施之前必须要做到通知到位，希望
能够设置一个过渡期，以便其进行组分信息的收
集等准备工作。同时，希望下发相应的通知，并出
台相关指南，在其中列出具体应实施的事项。

4.	进出口及通关相关
1)统一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与国内流通备案手续
　关于混合物是否属于管制的对象，《易制毒化学

品进出口管理规定》与《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
例》对此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因此，在进出
口易制毒化学物质时，经常会发生通关手续延滞
的情况。希望针对进出口以及国内流通的易制毒
制定统一的定义。

2)明确含VOC产品的进口程序
　随着产品VOC含量相关限制不断收紧，以涂料

类的HS编码进口产品时，必须符合相关的国标
规定。但是并非所有涂料类产品都有国标。如果
没有相应国家标准（配向膜等），则需要证明该
产品不在管理范围之内。由于各个进口口岸分别
制定有自己的进口程序，因此即使是同一产品，
在经由不同的进口口岸进口时，其进口程序也不
尽相同。此外，即使在要求进行涂料备案的情况
下，也可能会因为不存在相应的国家标准而无需
备案，此时其进口程序同样会因进口口岸而异。
由于涂料相关HS编码项下进口的产品种类繁多，



165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2年白皮书

長体は96％まで

第
３
部 

各
产
业
的
现
状
及
建
议

希望能够就此制定全国统一的制度，作出明确规
定，以实现高效通关。

3)进一步推进无纸化改革
　在通关时，需要根据HS编码提交大量资料。	

虽然无纸化改革已在推进当中，但是对于危险化
学品的安全数据表（SDS）等文件，依然需要提
交加盖公章的原件。多次进口同一产品时，每一
次都需要出具原件，现场负担依然沉重。对于经
营许可证和安全数据表这类变动频率很少的资
料，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其无纸化改革。

4)确立组分信息的披露方式
　在通关时，有时会要求通过安全数据表来披露

详细的组分信息。由于组分信息属于重要的商业
机密，生产企业可能不会向进口商和报关企业披
露。之所以要求提交组分信息，是为了用于确定
HS编码，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希望能够就
此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在需要提交详细的组分
信息时，允许由生产企业和代理商等直接向海关
提交，或者允许以安全数据表以外的其他书面形
式来提交。

5)《出口管制法》相关
　中国政府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颁布并开始实施

《出口管制法》，这一举措值得肯定。然而另一
方面，许多企业担心管制物项的整体情况不够
明确，导致业务连续性受到影响，例如无法进行
相应的准备、出口业务受阻等。在化学品方面，
甲苯等通用化学品在日本同样被列为了管制对
象，并且由于其是一种基础原料，经过加工后出
口时是否属于管制对象，国内出口商以及境外进
口商难以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成为一种沉
重的负担。希望能够尽快公布相关细则以及管
制物项等具体内容，同时应注意避免与国际标
准产生冲突。


